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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助學金頒發實施要點 

111年11月30日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1月11日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本校「優秀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112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助學金頒發

實施要點。 

二、 112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助學金頒發實施內容如下：  

(一) 特優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經由甄選與聯登管道入學之優秀日四技新生，本方案以前一學

年度各招生類群國立大學之統測原始總分訂定申請門檻參考基準表(詳見

附件一)。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學雜費全額補助，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

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

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第五學期至

第八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5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

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錄取報到日起2個月內，檢附統測原始成績、

報到相關文件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至第八學期符合

補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

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二) 拔尖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經由甄選與聯登管道入學之優秀日四技新生，本方案以前一學

年度各招生類群均標之統測原始總分訂定申請門檻參考基準表(詳見附件

一)。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比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雜費收費，第

二學期至第四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

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

資格。第五學期至第八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未達85分(含)以上，

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

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錄取報到日起2個月內，檢附統測原始成績、報

到相關文件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至第八學期符合補

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

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三) 繁星、技優助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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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頒發對象：經由繁星與技優管道入學之優秀日四技新生。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比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雜費收費，第二

學期至第四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何

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

格。第五學期至第八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5分(含)以上，

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

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錄取報到日起2個月內，檢附報到相關文件

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至第八學期符合補助申請資格

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

科提出申請。 

(四) 在地就學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戶籍在新北市之日四技優秀新生，且該生在高中職自選三學

期學業成績皆達70分(含)以上者。 

2. 補助方式：本方案最多有4萬元助學金，分4學期頒發，新生第一學期可獲

得1萬元助學金；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

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

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高中職自選三學期

成績單資料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符合補

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

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五) 甄選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經由甄選管道入學之優秀日四技新生，將本校登記為第一志願

者最多可獲得4萬元助學金(需檢附螢幕截圖)；將本校登記為第二志願者最多

可獲得3萬元助學金，兩者皆分4學期頒發，申請者需檢附技專校院招生委

員會聯合會-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確定志願序送出後的儲存及列印就讀志

願表頁面或前述官網送出後的螢幕截圖。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可獲得1萬元助學金；第二學期至第四學

期，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及格，

或事假、病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向所屬各系

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符合補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

檢附學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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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獨招入學： 

1. 頒發對象：經由日四技獨立招生管道入學(含運動績優獨招)之新生，且該生

在高中職自選三學期學業成績皆達70分(含)以上者。最多可獲得1萬元助學

金，分2學期頒發。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可獲得5仟元助學金；第二學期若其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假、曠

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向所屬各系

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符合補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業

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七) 聯登入學： 

1. 頒發對象：經由聯登管道入學之日四技新生，最多可獲得1萬元助學金，

分2學期頒發。 

2. 補助方式：獲補助新生第一學期可獲得5仟元助學金；第二學期，若其前

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80分(含)以上，或任何一科不及格，或事假、病

假、曠課合計節數超過50節者，即喪失後續補助資格。 

3. 申請時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向所屬各

系科提出申請。第二學期符合補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學

業成績、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八) 重點運動績優生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之四技績優生得依獲獎成績申請助學金。 

2. 補助方式：各項助學金金額與申請方式(詳見附件二)。 

3. 經費預算：本方案助學金由本校每學年學生就學獎補助項目中支出；助

學金申請總金額若超出學校經費預算，則依總額採比例發放。 

(九) 各系菁英助學方案： 

1. 頒發對象：完成註冊之大學部新生。 

2. 補助方式：依據各系指定各入學管道之補助員額、金額、頒發方式申請

之。 

3. 申請期間：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2個月內，檢附註冊證明相關文

件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 

4. 經費來源：本方案經費來源由各系科自行募款，作為各系科菁英助學方案

之助學金專款專用。本方案經費使用原則為當學年度未用完之助學金，各

系科得保留後續學年度繼續使用，但不得退回各系科。 

三、 前述助學方案不得重複申請；獎助學金頒發時，須為在學學生，已獲得助學方案

之學生，若轉入本校他系，則喪失原助學方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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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上述助學方案於資料收齊後即進行審查作業，並於學期結束前發放。 

五、 本頒發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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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特優與拔尖助學方案各招生類群之申請門檻一覽表 

項次 
招生 

類群 

112 

特優門檻 

112 

拔尖門檻 

1 機械群 281 200 

2 動機群 270 193 

3 電機群 281 189 

4 資電群 289 195 

5 土木群 280 201 

6 設計群 315 237 

7 商管群 307 221 

8 食品群 295 211 

9 幼保群 327 241 

10 農業群 299 223 

11 英語群 308 230 

12 餐旅群 291 215 

13 藝影群 28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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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重點運動績優生各項助學金金額與申請方式 

受補助資格： 

1. 入學前兩年，獲選為奧運會競賽項目培訓者，世大運及亞運會競賽項目前三名者，非亞、奧

運競賽運動項目中獲得世界盃或世錦賽前二名者，獲得亞洲盃或亞洲錦標賽第一名

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伍萬元整之補助。 

2. 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

新台幣參萬元整之補助。 

3. 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第四~八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

高金額新台幣貳萬元整之補助。 

4. 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或全國中等學校球類聯賽甲組獲

得前三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貳萬元整之補助。 

5. 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第四~八名者，或全國中等學校球類聯

賽甲組獲得第四~八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壹萬元整之補

助。 

6. 未符合上列標準但具有潛力發展者，可由教練專案簽報經體育室審查後陳請校長核

定給予補助。 

補助資格認定： 

1. 各項競賽成績參加隊(人)數在四隊以下者採計第一名、四隊以上(含四隊)七隊以下者

採計前二名、八隊以上(含八隊)者採計前三名、十二隊以上(含十二隊)者採計前六名、

十六隊以上(含十六隊)者採計前八名。 

2. 團體項目之運動績優學生須依實際參賽表現經體育室審查通過後核定。 

3. 申請各項運動競賽均為正式競賽，不含表演賽及邀請賽。 

4. 入學後即為本校正式運動代表隊隊員，必須正常參與訓練及代表本校對外比賽，凡無

故不參加練習或退隊者，經教練簽報定案，即停止適用本辦法之資格。 

5. 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情事經證實者不得提出申請。 

申請方式： 

1. 凡合乎上述資格者擇其最優項申請之；申請時須填寫表格一份，填妥後經教練簽章並檢

具成績證明及相關所需資料至體育室提出辦理。 

2. 續辦申請者，須於前一學年至少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聯賽、大專錦

標賽之比賽獲得一項前三名方可申請，如也獲得運動競賽成績優秀助學金申請資格，

擇一申請。 

3. 本助學金於上、下學期各申請乙次，須先完成註冊手續，於開學四週內提出申請，若受

核定通過補助之學生於請領助學金期間休學、退學或轉學而無法完成該學期學業，

則即停止撥款，如已請領則需繳回全部之金額，不得異議。 

4. 申請人若為本校教職員工之配偶、子女，則就本辦法與本校教職員工家屬就讀本校優惠

辦法中，擇一申請。 


